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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全方位转型
2024年山西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要大力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全面推进“综

合窗口”改革。请问综合窗口相比较原有

窗口有什么样的变化和优势，为推动我省

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有什么促

进作用？

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党组成员、省

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拥军：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近年来，省政务服

务中心一直致力于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建设，围绕全链条优化审

批、全过程提升服务、全方位转变作风，积

极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充分发

挥我省“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优势，推动

“综合窗口”改革落地见效。省、市两级政

务服务大厅均设置了分领域或无差别“综

合窗口”，正向县、区政务大厅延伸。

以省政务大厅为例，2023 年底实施改

革，在各省直进驻审批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将 36 个部门单设的 39 个政务服务窗

口整合为 15 个综合服务窗口，全面实行

“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

出件”的服务新模式。主要变化：一是窗口

服务更规范，统一配备专业化的服务队

伍，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为企业群众提供

咨询引导、帮办代办、收件审查、结果送达、

自助办理、“办不成事”反映等全流程“保姆

式”服务，真正体现办事有速度，做事有温

度。二是办事流程更透明，窗口工作人员

严格履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

结等制度，按照审查要点梳理形成标准化

事项清单，为群众提供通俗易懂的办事指

南，有效消除受理中的“隐形门槛”和模糊

条件，减少审批服务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是服务效能更突出，大厅 512 项行政审

批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重塑窗口业务流

程，与各进驻审批部门建立高效流转、有

效衔接的工作机制，以往需要在不同部门

窗口分别办理的业务，实现了一窗办理，

切实提高了群众办事效率。四是窗口配置

更优化，综合窗口解决了各进驻审批部门

分设窗口时忙闲不均、标准不统一、服务

不规范的问题，进一步推动政务服务运行

标准化、服务供给规范化、企业和群众办

事便利化，大厅窗口运行、管理和服务方

面效能更高。

实行“综合窗口”以来，我们取得明显

成效。首先，服务意识进一步提升，大厅服

务队伍由“单一”业务型人才转向“综合”服

务型人才，微笑服务、帮办代办、倒杯水等

主动服务，以及延时服务都得到更好执

行，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其次，“受审

分离”各司其职，窗口按标准清单进行接

件、审查，把好“入口关”，后台入驻部门聚

焦审批，更专注更专业。同时企业群众与

审批人员不再“面对面”，有效防范权力寻

租，降低廉政风险，避免“黄牛”“黑中介”等

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发生。第三，群众满

意度更高，依托综合窗口实行对审批流程

全程跟踪和督办，不断满足企业群众的办

事预期。通过线上线下“好差评”，12345 便

民服务热线等渠道对窗口服务进行全量

回访，建立受理、转办、整改、反馈闭环管理

机制，群众办事满意度不断提高。

下一步，我们将以“高效办成一件事”

为牵引，常态化开展“我陪群众走流程”“政

务服务体验员”等工作，积极换位思考、畅

通反馈渠道，建立长效机制，不断优化服

务提升效能，推动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

为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聚人气、添动力、增

活力。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保障公平交

易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党组成员、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张润泽：近年来，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把“清廉交易”作为

全部工作的逻辑出发点，全面深化改革，

推出“清廉交易 60 条”，把廉政举措融入事

业发展全过程，构建起人防、物防、技防、制

度防于一体的“清廉交易”风险防控体系，

着力打造公平公正的交易环境。

一是严密内控，最大限度压缩和规范

自由裁量权。针对采购文件编制环节，成

立项目评审委员会，由单人审核变集体会

审，使文件编制更加客观公正；针对开评

标环节，建立了全国首个“项目评审主持

人库”，培训后，中心全员入库，开标前半小

时随机抽取，有效屏蔽了“熟人圈”；针对重

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动态排查廉政风险

点，调整权责清单，完善防控措施，确保廉

政布控全覆盖；针对全体工作人员，要求

做到“两非三不”，即“非工作时间、非工作

场合，与供应商不联系、不接触、不通讯”，

对工作人员八小时之外的监管不留空白。

这些改革举措就是确保每个流程和关键

环节标准不因人而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里，变“牛栏关猫”为“鸟笼关猫”，保证

权力规范运行。

二是精准管控，实现交易全程可控。

推行交易活动全程不见面，将工位制分散

评标、场外主持、远程异地评标模块化组

合，使进场人员实现空间上的有效隔离，确

保专家能够独立、公正地履行评审职责；提

升场所智能化管理水平，搭建了智慧门禁

系统、人员轨迹定位系统、数字见证系统，

所有进场交易均实现全程可视、步步留痕、

实时管控；持续扩大监督半径，为纪检部门

提供在线监管通道，主动邀请人大代表等

开展社会监督，向公众提供评标现场实时

视频直播，使交易全过程置于社会的监督

视线之下。

三是省市共建，以共建聚合力促发展。

组建全省交易中心“清廉交易共建体”，努

力推动行业治理。今年以来，共制定省级

地方标准 4 项，省级管理规范 17 项、服务

规范 9 项、技术规范 14 项，推动区域内标

准统一，实现交易活动零歧视、无障碍；推

动省市两级交易中心场所统一调度，实现

评审席位随机抽取、专家就近评标，打造省

域一体化服务体系；开展全省交易场所不

良行为通报，与监管部门建立违规信息推

送机制，推动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

惩戒格局；常态化开展交易开放日，让公众

零距离体验交易活动，持续改善行业形象。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构建统一规

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体系，擦亮“清廉交

易”名片，为我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交易

力量。全省交易中心将持续开展交易开放

日，也欢迎大家来中心参观指导交流，对我

们的服务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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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关 档 案 管 理 规 定
第十五条 档案办公用房面积按照《党

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执行。

阅览用房面积应当满足不同类型档案

阅览需求，适应涉密档案与非涉密档案分

区阅览的需要。

档案库房面积应当满足机关档案法定

存放年限需要，使用面积按（档案存量 年

增长量×存放年限）×60m2/ 万卷（或 10 万

件）测算。档案数量少于 2500 卷（或 25000

件）的，档案库房面积按 15m2 测算。

整理用房、展览用房、档案数字化用

房、服务器机房等用房面积应当满足业务

开展需要。

第十六条 档案用房宜集中布置，自成

一区。

档案办公用房选址应当便于档案库房

管理。档案库房选址应当防潮、防火、避免

阳光直射，利于档案保护。

档案库房不应设置在地下或顶层，地

处湿润地区的还不宜设置在首层。档案库

房不得毗邻水房、卫生间、食堂（厨房）、变

配电室、车库等可能危及档案安全的用房。

第十七条 档案办公用房建筑设计应

当符合《办公建筑设计规范》（JGJ67）规定，

整理用房、阅览用房建筑设计应当符合《档

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规定。

档案库房内不得设置其他用房和明火

设施，不应设置除消防以外的给水点，其他

给水排水管道不应穿越库房。档案库房的

装具布置、门窗设置应当符合《档案馆建筑

设计规范》（JGJ25）规定。

第十八条 档案库房应当根据需要配

备符合国家规定的密闭五节柜、密集架、光

盘柜、底图柜等档案装具，不得采用木质

柜、玻璃门柜等装具。档案整理台、档案梯、

移动置物架、档案盒、装订用品等配备应当

满足工作需要。

档案库房配备的档案装具应当与档案

库房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相匹配。库房采

用密集架的，楼面均布活荷载标准值不应小

于 8kN/m2 或按档案装载情况相应增加。

第十九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温湿度

监测调控系统，安装漏水报警设备。档案库

房不得使用电阻丝加热、电热油汀及以水、

汽为热媒的采暖系统。

保存重要档案或具备条件的，应当安

装恒温恒湿设备，必要时可配备通风换气、

空气净化设备。

第二十条 档案库房应当配备消防系

统。根据档案重要程度和载体类型的不同，

可以选择采用洁净气体、惰性气体或高压

细水雾灭火设备。档案库房应当安装甲级

防火门，配备火灾自动报警设备。

第二十一条 档案库房应当安装全封

闭防盗门窗、遮光阻燃窗帘、防护栏等防护

设施，可以选择设置智能门禁识别、红外报

警、视频监控、出入口控制、电子巡查等安

全防范系统。整理用房、阅览用房、档案数

字化用房应当设置视频监控设备。

第二十二条 机关应当按照档案信息

化要求，建设或配备能够满足库房现代化

管理、档案数字化、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管

理需求的基础设施设备。智能库房管理基

础设施设备应当满足温湿度调控、漏水监

测、消防报警、安全防范、视频监控等系统

集成管理以及其他智能管理需要。档案数

字化、电子文件及电子档案管理基础设施

设备应当符合本规定第五章要求。

县级或形成档案数量较少的机关按照

本规定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二条配备基础设

施设备的，应当满足温湿度调控、消防、安

防和信息化工作的基本需求。

第四章 管理要求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机关档案包括：

（一）文书、科技（科研、基建、设备）、人

事、会计档案；

（二）机关履行行业特有职责形成的专

业档案；

（三）照片、录音、录像等音像档案；

（四）业务数据、公务电子邮件、网页信

息、社交媒体档案；

（五）印章、题词、奖牌、奖章、证书、公

务礼品等实物档案；

（六）其他档案。

前款（一）（二）（三）项包含传统载体档

案和电子档案两种形式。电子档案与传统

载体档案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四条 机关全部档案构成一个

全宗。机关隶属关系、名称发生变化但工作

性质和主要业务范围未变化的，维持原全

宗不变。

机关应当建立并定期完善全宗卷。全

宗卷应当包含全宗背景、档案状况、工作制

度、管理记录等内容，编制要求按照《全宗

卷规范》（DA/T12）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机关档案管理应当做到

收集齐全完整，整理规范有序，保管安全可

靠，鉴定准确及时，利用简捷方便，开发实

用有效。

涉及国家秘密档案的管理应当符合保

密管理的相关规定。

第二节 形成与收集

第二十六条 机关履行职责过程中应

当按照有关程序和要求形成归档文件材

料。机关办公自动化和其他业务系统应当

支持形成符合要求的归档文件材料。

文件材料形成时，应当采用耐久、可

靠、满足长期保存需求的记录载体和记录

方式。

归档文件材料应当真实、准确、系统，

文件材料组件齐全、内容完整。

第二十七条 机关文书或业务部门应

当及时收集形成的归档文件材料，交本部

门指定人员保管。下列文件材料应当纳入

收集范围。

机关在日常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归档文

件材料；机关设立临时机构处理专项工作、

处置突发事件、举办重要活动等形成的归档

文件材料；机关承担重大建设项目、重大科

研课题等形成的归档文件材料；机关所属机

构撤销形成的归档文件材料；机关向社会和

个人征集的、与机关有关文件材料等。

绛县档案馆 宣


